
國立臺灣大學 文化資產 

保存及活化使用 

102.4 



• 中國時報、聯合報、自由時報、商周、AZ travel 等報章雜誌均有相

關報導，discovery 頻道主持人亦到訪參觀  

6/23自由時報 商周1231期 

青田街7巷6號 馬廷英故居媒體報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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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田街7巷6號 馬廷英故居（古蹟） 

• 整修前 

 牆壁斑駁部份損毀，必須整建 

 庭院雜草叢生、蛇鼠躲藏，鄰房抱怨 

 屋內漏水、部份地板沉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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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100/6/22揭幕，舉辦地質科普教育活動，

以及學術講座 

• 提供導覽與市民漫步之優質空間 

• 獲得100年都更處老屋再生金牌，成為

熱門景點 

青田街7巷6號 馬廷英故居活化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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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田街6巷3號 整修前 

整修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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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田街6巷3號 活化後 
• 目前室內做為傢俱展示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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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木造房屋、屋齡超過
67年，收回前配住人
均住在添建磚造，本
屋破損十分嚴重，木
地板全毀、屋頂牆面
亦損毀。 

• 以畫廊為營運方式。 

青田街8巷12號 

入口屋面塌陷 

客間屋面塌陷 

牆體結構外露 

增建屋面損壞 

整修前 

6 



青田街8巷12號 活化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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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木造建物約54坪，屋齡超過67年 

• 外觀雖無問題，施工時發現梁柱多處蛀蝕嚴重，地板也須更新支撐與基樁，
裝修時間超過6個月 

 

和平東路一段183巷7弄2號 整修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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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整修後做為推廣自有品牌茶葉之辦公室、提供預約品茶服務。 

和平東路一段183巷7弄2號 活化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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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路34號 整修前 
• 木造建物24坪，屋齡超過67年 

• 屋況殘破、屋頂坍塌，不堪使用，閒置荒廢超過10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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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以餐廳為營運方式 

徐州路34號 活化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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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木造建物，屋齡超過67年 

• 收回後閒置3年，屋頂破損、木地板損毀。 

羅斯福路3段283巷5號 整修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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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蟻窩 



• 修繕後作為有機食品服務。 

 

羅斯福路3段283巷5號 活化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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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保護樹木 

森氏楊桐 



歷史建築---公共宿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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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搶修及活化再利用計畫 



• 原名：日本海軍招待所 

• 名稱：公共宿舍 

• 101年登錄為歷史建築 

• 位置：和平東路一段
248巷10號 

• 面積：中央棟約229坪 

• 土地使用分區：住三 

• 式樣：日式（和風式樣） 

• 構造：磚造（中央棟、
洋式屋架）、木造（南
北端宿舍及廊道、和式
屋架） 

• 受保護樹木：現有編號
578、579、580、581、
582、583、584、585、
586共9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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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建築--公共宿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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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根據小屋組中的棟札顯示，該棟建物創建年代為「日

本天皇神武紀元2591年3月8日」亦即昭和6年(1931)。

「建主」為台灣總督府官房會計課，臺灣光復後，國

立臺灣大學管理作為單身宿舍，並提供校內單身教職

員居住使用，曾有多達10幾戶同時居住，20多人同住

的盛況階段。宿舍中設有福利委員會、伙食團組織，

並由校方聘用工友，負責宿舍餐飲、送開水及打掃清

潔工作。 

• 依資料說明：根據訪談，戰後曾有日本海軍人員來台，

專程到台大公共宿舍參觀，並表明此棟建築原為日治

時期的海軍招待所。參酌建物平面格局的使用與空間

形式，南、北端住宿空間特徵(北有四個居住單元、

南有八的居住單元)，以及中央棟的玄關、大廚房、

大餐廳、衛浴空間等公共特性空間，推測原建物應為

供給住宿的公共空間。建物外觀極為素樸，除腰壁有

簡潔的溝面磚線角收邊外，幾乎沒有任何的紋樣裝飾，

為日治中後期招待所建築代表案例。 

 

 

 

歷史建築--公共宿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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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引用自臺北科技大學調查計畫，文化局提供。 

照片引用自臺北科技大學調查計畫，文化局提供。 

照片引用自臺北科技大學調查計畫，文化局提供。 

照片引用自臺北科技大學調查計畫，文化局提供。 

上述資料引用自臺北科技大學調查計畫，文化局提供。 



• 102年2月5日遭受火災，依

文資法規定於1個月內向文

化局提出緊急搶修及加固計

畫，並於102年3月中通過

審查。 

歷史建築--公共宿舍 

畫室災損前 食堂災損前 

畫室災損後 食堂災損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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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引用自臺北科技大學調查計畫，文化局提供。 照片引用自臺北科技大學調查計畫，文化局提供。 



• 102年4月~7月間將進行緊急

搶修及加固工程，預估經費約
100萬元(以實際決標之金額為
準)，擬進行屋架支撐、牆壁
加固與五金、木材、天花、地
板、構件及物品之解體清理。 

歷史建築--公共宿舍 

• 102年8月，依文資法規定於6個月內向文化局提出修復及再利用計畫，經審

查後作為未來修復規劃設計之基礎，修復工程預估經費約3,000萬元(以修復

計畫及規劃設計之內容為準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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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圖引用自臺北科技大學調查計畫，文化局提供。 



• 建物的修復原則：因災損嚴重，需要進行大量之結構抽換與新作工程，故在修復過程

中可以部份現況、部分復原之原則進行操作，復原的部分以日治時期之原有樣貌作為

優先考量，以原有材料及工法進行施作；並為外來再利用之新有機能保留部分彈性。 

• 再利用機能的安排原則 

1. 可以「日本海軍招待所」為主題，強調中棟建物以輕鋼架「洋小屋」為主要

構架，輔以木造屋架，帶有些許軍用建築部分特徵，為日治中後期的建築特

色；以適切的導入新的使用機能及展示方式。 

2. 提供歷史風貌的空間再利用情境場所，如營造終身學習的永續藝文空間，提

供區域性的文人定期聚會場所，成為相關論壇的「文化核心」，提供民眾討

論公共議題的場所，成為社區營造的「行動基地」，提供曾為台大人交流回

憶的場域，有機會在校園外一解鄉愁。 

3. 歷史建築修復史料展示空間，建物擁有眾多日治時期的材料及工法，透過修

復的過程及記錄，以展示目前已不復見的材料及工法，教育寓意深遠。 

 

歷史建築--公共宿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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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引用自臺北科技大學調查計畫，文化局提供。 



歷史建築--公共宿舍 

• 為維護公共宿舍建物四週庭院在歷史特徵與整

體品質的水準，保留大部舊有圍牆及中央棟及

南北側十二個住宿單元組成，完整的建築群落，

並透過庭院現況保存與整理，展現台北地區少

見大型招待所之氣度。 

• 當整體基地中室內空間不敷使用，必須進行增

建工程時，則可以保存原有之建築歷史景觀、

建築語彙及天際線為優先考量。 

• 公共宿舍四週的人文意象，如殷海光故居、丁

觀海及丁肇中寓所、楊思標住所、馬廷英故居、

翁通楹寓所、羅銅壁寓所及紫藤廬等，可適度

的進行串聯，成為臺北市中最珍貴的文化資產

連結網絡。 

20 

照片引用自臺北科技大學調查計畫，文化局提供。 



• 本校老舊房舍逐年增加，但每年國家預算分配有限，本

校必須自行籌措或撙節其他經費以養護老舊房舍，對於

本校教學及其他營運需求造成排擠。 

• 古蹟歷建必須符合文資法相關保護規定 

 依規定進行研究調查計畫，遴選符合再利用方向之
外部廠商/資源，結合修復與再利用計畫，提交文化
局相關審議會議，時程冗長且前置經費昂貴。 

• 處理模式 

  引進經營者修復建物並營運，以維持建物機能，延 
續建物生命。 

 部分老屋並無營運獲利的能力，必須校方籌資修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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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D 


